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選課辦法 
 

八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訂 

 教育部台（八九）技（四）字第八九一六五一八八號函核備 

92.12.31 9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5.02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3.13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6.05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97.03.04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97.06.17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2.29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3.23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0.12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02.21 100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9.25 101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2.06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臨時教(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06.24 102學年度第 2 學期臨時教(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6.14 105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11.08 112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05.14 114學年度第 2 學期日間部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照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訂定之。 

第二 條 學生入學後，未經所、系(科)主任同意不得跨校選修課程，否則所修課程學分一概

不予認定。 

第三條 轉學及轉系、科生，應先辦理科目學分抵免申請，再辦理選課或重(補)修。 

第四條 本校課程預選由各所、系(科)於每學期期中考試結束後，於網路上公佈下一學期預

定開授之選修科目名稱及內容，並得於適當時間，由各所、系(科)主任向學生說明

各選修課程的概略內容，以輔導學生選課，並即於網路上由學生進行預選。 

第五條 加、退選科目，應在開學日起二週內辦理，否則不予受理，逾期亦不得辦理；特殊

狀況者，經教務長同意者不在此限。不得因加、退選科目而使其應修學分數少於或

超過本校學則規定各學制各學期應修之學分數，若未達最低應修習學分數， 依未完

成註冊選課將以退學議處。 

第六條 連續課程，需按先後次序修習。全學年科目，上學期未修習者，下學期不得修習。

學年課若僅修一學期或有一學期不及格者不得計入畢業學分。凡已修習及格之科目，

不得重選，重選者其學分不計。 

第七條 凡加選或重(補)修之科目應於開學後，各該科目第一堂上課時即前往上課，無故未

到課者，視同曠課。 

第八條 學生成績之登記，均以網路加、退選後結果為準，加選科目而未完成加選手續者， 
其學分成績不計；退選科目而未完成退選手續者，以未退選論，其自行退選科目成

績，以零分計算。 

第九條 加退選或重(補)修科目，其必修或選修須以原所、系(科)所訂課程標準規定為準。  

第十條 每一課程每一班級修課人數，由開課單位於校內選課系統設定之，惟通識課程、體

育課程及語言相關課程以不低於三十人、其他系所課程不低於二十人，且不超過六

十人為原則，經授課教授、所系科主任(含通識教育中心、語言中心及體育室主任)
同意，得調整為六十人以上；博士班及碩士班每班人數不得少於四人(學、碩、博

士合班者，每班人數不得少於五人且研究生至少三人)。 

第十一條   凡冒授課教授或所系科主任簽名者，一律請各所屬所、系(科)主任移送學生事務

處依校規議處，且取消該科目之選課。 



第十二條 學生所選之課程，不可有任何衝堂，否則各該科目成績均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 若擬加選之課程科目，學生原屬班級之下一個學期(年)會開授該課程科目，不可

加選，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獲准提前畢業資格者。 
二、依本校「大學部學生預修碩士班課程辦法」獲准為碩士班預修生者。 
三、依本校「專科部學生預先修讀二技課程辦法」獲准為二技預修生者。 
四、依本校「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實施要點」申請彈性修業獲准者。 
五、情況特殊經系主任同意者。 

第十四條    凡學生原屬班級所開必修課程科目，除經原屬所、系(科)主任核准外不得在其他

班級修習。 

第十五條  相同科目選修非學生原屬所、系(科)之課程需經原屬所、系(科)主任核准，除課

程名稱、學年課/學期課需相同外，其加選之學分數與上課時數不得少於原屬所、系

(科)之課程科目的學分數。 

第十六條     重(補)修之課程以原所、系(科)課程標準為原則，欲跨所、系(科)組班級重補修， 
需經相關所、系(科)主任同意。 

第十七條    本校學生跨學制選課時，需經原屬系科主任同意並符合等同學制之原則始得辦理。

下列年級視為等同年級：二專一年級與四技一年級視為等同年級，二專二年級

與四技二年級視為等同年級，五專四年級與四技一年級視為等同年級，五專五

年級與四技二年級視為等同年級，四技三年級與二技一年級視為等同年級，四

技四年級與二技二年級視為等同年級；惟大學部二技與四技之博雅通識課程不

在此限。 

第十八條 情形特殊，不能於網路上進行加、退選作業時，則由學生填寫特殊狀況加退選

申請表，經各所、系(科)主任審核通過後，方得辦理。 

第十九條 使用舊課程之學生，在休學期間更換新課程標準時，復學後，自復學年級開始

依新課程標準修習學分，並應修畢復學前各年級舊課程及復學後各年級新課程

所訂之必修科目學分，其畢業總學分數不得少於復學後各所、系(科)新課程所訂

之最低學分數，而選修總學分亦不得少於各所、系(科)復學前後新舊課程所訂之

最低學分數之規定。 

第二十條 提前復學之學生，須於提前復學之當學期，修習科目學分達學則規定各學制應

修最低學分數，始准提前復學。 

第二十一條    延長修業年限學生應於每學期開學前返校辦理註冊、選課及繳費，其重(補)修
科目在下學期者，上學期應申請休學，免註冊，但若因緩征之需要，則上學期

至少應選修一科目。 

第二十二條    本校於每學期第十二週開放學生以專案方式退選學生該學期所修之科目，凡有

學退危機或因故無法繼續修課者，經開課權責單位審核同意，且退選後總學分

數仍符合該學制規定最低學分數，始准辦理。退選科目成績將註記「W」字樣，

且退選前之缺曠課紀錄仍予保留，不因退選而註銷。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有關法令辦理。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